
中电科网络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中电科网络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28 日召开，作为公司独立董事，

我们认真阅读了相关会议资料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经讨论，

对以下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及公司对外担保情

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

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着严谨、实事求

是的态度，对报告期内（2023年 1 月 1 日至 2023年 6 月 30 日）公

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及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

认真的了解和查验，经审阅公司相关资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

表如下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1、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与上市公司存在经营

性资金往来，未发现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也不存在以前期间发生并持续至本报告期的关联方违规占用资金情

况； 

2、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不存在为股东、股东

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及公司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

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及

公司利益的情形。 

二、关于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电科网络安全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以及《中电科网络安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

司独立董事，经认真审阅相关材料，现就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核查，2023 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

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董事会《关于 2023 年半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内容是真实的、准确的、

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关于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独立

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

联交易》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在审阅《关

于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及中国电子科技

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和财务报表、

公司的调查核实资料后，现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未发现财务公司存在违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颁布的《企业集团财

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情况。财务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

系，能较好的控制风险，资金、信贷、投资等风险管理未发现存在重

大缺陷；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监管机构的要求。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

发生的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风险可控。 



2、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审议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周玮、冯渊、任立勇 

中电科网络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8 月 28日 


